附件2
具体申报要求
一、注册
（一）申报人

1.完整、准确地填报注册信息；

2.准确地填报身份证号码；

3.已经注册的应更新、补全相关注册信息；

（二）申报单位

1. 完整、准确地填报注册信息；

2. 负责审核申报人的身份证号码；

3. 应提交相关规章制度及材料。规章制度包括：本单位科研项目管理制度、计划项目财务管理制度、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；相关材料包括：2008年度取得知识产权、技术标准及其转化应用情况、《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2008年度执行情况总结》（未承担过项目除外）；技术创新方法（TRIZ理论）培训及应用情况；
4.已经注册的应更新、补全相关注册信息； 

（三）推荐单位
1.上报《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2008年度执行情况总结》，否则不能推荐项目。

2.更新、补全相关注册信息；
二、项目申报
 1.申报人获得科技奖励情况；已取得的知识产权、技术标准及其转化应用情况；参与技术创新方法（TRIZ理论）培训情况等纳入申请书内容并作为项目立项的重要参考。
2.申请书应提交以下附件：（1）政产学研金介结合的协议或合同；（2）项目资金来源证明；（3）研究开发条件证明；（4）项目创新性证明（查新报告等）；（5）其它附件。
  3.科技查新。自愿提供由专业查新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。查新报告由查新机构上传到省科技计划管理系统。
三、管理系统使用说明及咨询方式。详见管理系统首页及相关页面。
